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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26号）

文号：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26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的
决定》已于2022年9月21日经第22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李小鹏

2022年9月26日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交通
运输部令2015年第25号）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四十六条第二项；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船舶未按规定保存《油类
记录簿》《货物记录簿》和《船舶垃圾记录簿》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删去第四十七条中的“第三十一条”和第五项。

三、删去第四十八条中的“及落实防污染措施”。

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
重新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

欢迎使用交通智搜

http://www.mot.gov.cn/


（2015年12月31日交通运输部公布  根据2022年9月26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内河水域环境，保护内河水域环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水域环境，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内河水域环境，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及
时处置、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的管理。

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统一负责全国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的监督管
理工作。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依照各自的职责权限，具体负责管辖区域内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
动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五条　中国籍船舶防治污染的结构、设备、器材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
经海事管理机构或者其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外国籍船舶防治污染的结构、设备、器材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
有关国际公约，经船旗国政府或者其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
态。

船舶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可以免除配备相应的污染物处理装置的，应当在相应的船
舶检验证书中予以注明。

第六条　船舶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条约、协定的要求，具备并随船携带相应的防治船舶污
染内河水域环境的证书、文书。

第七条　船员应当具有相应的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熟悉
船舶防污染程序和要求，经过相应的专业培训，持有有效的适任证书和合格证明。

从事有关作业活动的单位应当组织本单位作业人员进行防治污染操作技能、设备使
用、作业程序、安全防护和应急反应等专业培训，确保作业人员具备相关防治污染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

第八条　港口、码头、装卸站以及从事船舶水上修造、水上拆解、打捞等作业活动
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范和标准，配备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设备和器材，并保
持良好的技术状态。同一港口、港区、作业区或者相邻港口的单位，可以通过建立联防
机制，实现污染防治设施、设备和器材的统一调配使用。



港口、码头、装卸站应当接收靠泊船舶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船舶污染物。从事船
舶水上修造、水上拆解、打捞等作业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处理船舶修造、打捞、
拆解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

第九条　150总吨及以上的油船、油驳和400总吨及以上的非油船、非油驳的拖驳船
队应当制定《船上油污应急计划》。150总吨以下油船应当制定油污应急程序。

150总吨及以上载运散装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应当按照交通运输部的规定制定《船
上有毒液体物质污染应急计划》和货物资料文书，明确应急管理程序与布置要求。

400总吨及以上载运散装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可以制定《船上污染应急计划》，代
替《船上有毒液体物质污染应急计划》和《船上油污应急计划》。

水路运输企业应当针对所运输的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制定运输船舶危险化学品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为运输船舶配备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

港口、码头、装卸站的经营人以及有关作业单位应当制定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
染内河水域环境的应急预案，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演练，并做好记录。

第十条　依法设立特殊保护水域涉及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的，应当事先征求
海事管理机构的意见，并由海事管理机构发布航行通（警）告。设立特殊保护水域的，
应当同时设置船舶污染物接收及处理设施。

在特殊保护水域内航行、停泊、作业的船舶，应当遵守特殊保护水域有关防污染的
规定、标准。

第十一条　船舶或者有关作业单位造成水域环境污染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污染损
害赔偿责任。

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投保船舶污染损害责任
保险或者取得财务担保。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单证或者财务担保证明的副本应当随船
携带。

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中国籍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向在我国境内依
法成立的商业性保险机构和互助性保险机构投保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具体办法另行
制定。

第十二条　船舶污染事故引起的污染损害赔偿争议，当事人可以申请海事管理机构
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一方中途退出调解
的，应当及时通知海事管理机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终止调解，并通知其他当事人。

调解成功的，由各方当事人共同签署《船舶污染事故民事纠纷调解协议书》。调解
不成或者在3个月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终止调解。

第三章　船舶污染物的排放和接收

第十三条　在内河水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船舶，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标准和交通运输部的规定向内河水域排放污染物。不符合排放规定的船舶污染物应
当交由港口、码头、装卸站或者有资质的单位接收处理。

禁止船舶向内河水体排放有毒液体物质及其残余物或者含有此类物质的压载水、洗
舱水或者其他混合物。



禁止船舶在内河水域使用焚烧炉。

禁止在内河水域使用溢油分散剂。

第十四条　150总吨及以上的油船、油驳和400总吨及以上的非油船、非油驳的拖驳
船队应当将油类作业情况如实、规范地记录在经海事管理机构签注的《油类记录簿》
中。

150总吨以下的油船、油驳和400总吨以下的非油船、非油驳的拖驳船队应当将油类
作业情况如实、规范地记录在《轮机日志》或者《航行日志》中。

载运散装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应当将有关作业情况如实、规范地记录在经海事管理
机构签注的《货物记录簿》中。

船舶应当将使用完毕的《油类记录簿》《货物记录簿》在船上保留3年。

第十五条　船长12米及以上的船舶应当设置符合格式要求的垃圾告示牌，告知船员
和旅客关于垃圾管理的要求。

100总吨及以上的船舶以及经核准载运15名及以上人员且单次航程超过2公里或者航
行时间超过15分钟的船舶，应当持有《船舶垃圾管理计划》和海事管理机构签注的《船
舶垃圾记录簿》，并将有关垃圾收集处理情况如实、规范地记录于《船舶垃圾记录簿》
中。《船舶垃圾记录簿》应当随时可供检查，使用完毕后在船上保留2年。

本条第二款规定以外的船舶应当将有关垃圾收集处理情况记录于《航行日志》中。

第十六条　禁止向内河水域排放船舶垃圾。船舶应当配备有盖、不渗漏、不外溢的
垃圾储存容器或者实行袋装，按照《船舶垃圾管理计划》对所产生的垃圾进行分类、收
集、存放。

船舶将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其他危险成分的垃圾排入港口接收设施或者委托船舶
污染物接收单位接收的，应当提前向对方提供此类垃圾所含物质的名称、性质和数量等
信息。

第十七条　船舶在内河航行时，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声响装置，并符合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有关要求。

第十八条　船舶使用的燃料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鼓励船舶使用清洁
能源。

船舶不得超过相关标准向大气排放动力装置运转产生的废气以及船上产生的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

第十九条　来自疫区船舶的船舶垃圾、压载水、生活污水等船舶污染物，应当经检
疫部门检疫合格后，方可进行接收和处理。

第二十条　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在污染物接收作业完毕后，应当向船舶出具污染物
接收处理单证，并将接收的船舶污染物交由岸上相关单位按规定处理。

船舶污染物接收单证上应当注明作业双方名称、作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地点，以
及污染物种类、数量等内容，并由船方签字确认。船舶应当将船舶污染物接收单证与相
关记录簿一并保存备查。



第四章　船舶作业活动的污染防治

第二十一条　从事水上船舶清舱、洗舱、污染物接收、燃料供受、修造、打捞、拆
解、污染清除作业以及利用船舶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活动的，应当遵守相关操作规程，采
取必要的防治污染措施。

船舶在港从事前款所列相关作业的，在开始作业时，应当通过甚高频、电话或者信
息系统等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作业时间、作业内容等信息。

第二十二条　托运人交付船舶载运具有污染危害性货物的，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污染
措施，确保货物状况符合船舶载运要求和防污染要求，并在运输单证上注明货物的正确
名称、数量、污染类别、性质、预防和应急措施等内容。

曾经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的空容器和空运输组件，在未彻底清洗或者消除危害之
前，应当按照原所装货物的要求进行运输。

交付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质不明的货物，货物所有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委托具备相
应技术能力的机构进行货物污染危害性评估分类，确定安全运输条件，方可交付船舶载
运。

第二十三条　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应当具备与所载货物危害性质相适应的防污
染条件。

船舶不得载运污染危害性质不明的货物以及超过相关标准、规范规定的单船限制性
数量要求的危险化学品。

第二十四条　船舶运输散发有毒有害气体或者粉尘物质等货物的，应当采取封闭或
者其他防护措施。

从事前款货物的装卸和过驳作业，作业双方应当在作业过程中采取措施回收有毒有
害气体。

第二十五条　从事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装卸作业的，作业双方应当在作业前对
相关防污染措施进行确认，按照规定填写防污染检查表，并在作业过程中严格落实防污
染措施。

第二十六条　船舶从事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水上过驳作业时，应当遵守有关作
业规程，会同作业单位确定操作方案，合理配置和使用装卸管系及设备，按照规定填写
防污染检查表，针对货物特性和作业方式制定并落实防污染措施。

第二十七条　船舶进行下列作业，在长江、珠江、黑龙江水系干线作业量超过300
吨和其他内河水域超过150吨的，港口、码头、装卸站应当采取包括布设围油栏在内的
防污染措施，其中过驳作业由过驳作业经营人负责：

（一）散装持久性油类的装卸和过驳作业，但船舶燃油供应作业除外；

（二）比重小于1（相对于水）、溶解度小于0.1%的散装有毒液体物质的装卸和过
驳作业；

（三）其他可能造成水域严重污染的作业。

因自然条件等原因，不适合布设围油栏的，应当采取有效替代措施。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1236


